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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 有 杨 福 才 密 房 权 字 第

００５００８号房屋所有权证不慎遗
失，本人声明作废，如无异议发证

机关予以补发，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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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执法“百日行动”的要求，二七区

立案查处了９宗土地违法案件，现将违法单位公告如下：
１．郑州瑞泽建材有限公司；２．郑州丰宝炉料制品有限

公司；３．郑州万家食品有限公司；４．郑州起重设备厂；５．郑
州市旭凯消防器材有限公司；６．郑州金圣迪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７．郑州市佳磊建材有限公司；８．郑州市二七区国栋建
材厂（老窑厂）；９．郑州市二七区国栋建材厂（加气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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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生态林管理条例》已经郑州市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０
日通过，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于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３日批准，现予公布，自 ２００８
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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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为加强生态林的管理，保护和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条例。

176 本条例所称生态林，是指在批

准的森林生态城总体规划范围内，以改善和保

护城市生态功能为目的的森林、林木和林地。

186 本市行政区域内生态林的规

划、建设、保护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森林生态城规划范围内铁路、公路、防洪

工程的护路林、护岸林和城镇林木的管理，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196 生态林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

理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相协调，突出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生态林的规划、建设应当与调整农村产

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

治沙相结合。

1:6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将生态林的建设、保护和管理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保障财

政投入，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分类管

护。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生态林

管理任期目标责任制。

1;6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

生态林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工作。

生态林所在地的县（市、区）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生态林的建设、保护和管理工作。

国土资源、发展改革、规划、财政、城市园

林绿化、农业、水利、环境保护、交通等有关部

门和生态林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生

态林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工作。

1<6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

林的义务，有权制止、举报损害生态林的行为。

在生态林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市、区）人

民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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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6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市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农业、规划等有

关部门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据森林

生态城总体规划编制森林生态城控制性详细

规划并制定生态林年度建设计划，经市人民

政府批准后，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

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1B6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生态林年度建设

计划确定的面积、地点、树种、成活率、时间等

要求组织造林。

1C6 生态林建设用地可以采取依法

征用、承包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等方式取得，但不得占用基

本农田。

生态林建设用地用途需要调

整的，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依法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

1C26 农村居民可以在

森林生态城规划范围内的承包土

地上营造生态林，也可以采取将土地承包经

营权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

式流转给其他单位和个人营造生态林。

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在承包的土地上营

造的生态林，由市或者县（市、区）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发林权证。

因土地调整需要变更林木所有权的，实

行树随地走、合理补偿的办法，由当事人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村民委员会协调解决。

但不得擅自砍伐林木。

1C76 承包农村土地按照生态林年

度建设计划营造生态林的，市、县（市、区）人

民政府应当给予造林补助；具体补助办法由

市人民政府制定。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承包农村土地

造林给予指导。

1C86 通过租赁、入股等方式取得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营造生态林的，应当按

照平等、自愿、协商、有偿的原则，征得承包方

同意，并与承包方签订书面合同。

1C96 租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造

林的，承租人可以与承包方签订合同，也可以

与承包方委托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

委员会签订合同。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

民委员会不得强制承包方委托。

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应当包括土地

面积、租赁期限、租赁费标准和支付方式、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租赁土地承包经营权营造的生态林，其

林木所有权归承租人所有，合同另有约定的

除外。

1C:6 农村土地承包方可以采取将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合作造林。合作

造林的，承包方之间应当签订合同，明确合作

期限、林权归属、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及违约责

任等内容。

1C;6 生态林建设应当保留原生植

被，以高大乔木、乡土树种、常绿树种为主，营

造多树种、多层次的混交林。

1C<6 政府投资的生态林工程项目

的设计、施工和监理，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

招标、投标。

政府投资的生态林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

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进行设计、施工。

政府投资的生态林工程项目竣工后，由林

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财政等有关部

门按照有关规定组织验收。营造生态林栽植的

树木成活率应当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1CA6 营造生态林所用种苗的生产

单位应当保证种苗质量。销售、供应的种苗应

当经市或者县（市、区）林业部门检验合格，并

附具标签、质量检验合格证和检疫合格证。

1CB6 鼓励社会各界投资建设、保

护生态林。

投资建设生态林的，拥有该森林或者林

木的冠名权和旅游开发、休闲娱乐等经营活

动的优先开发权，并可以按照市人民政府规

定享受优惠政策。

17C6 生态林林木的所有权和林地

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出租、抵押、作价入股

或者作为合资、合作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

件；但不得将林地改变为非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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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26 生态林的保护按照生态区

位、功能等级、项目类型实行分类管护，按照

林木权属落实管护责任。

生态林林木的所有权人为管护责任人。

17C76 管护责任人应当建立并落

实防火、防盗、防病虫害等管护制度和定期巡

查制度，配备必要的设施，做好生态林的日常

管护工作。

管护责任人应当按照市林业行政主管部

门制定的生态林管护规范，做好林木管护工作。

管护责任人可以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

业化管护单位实施管护。

17C86 生态林所在地的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建立

生态林管护组织，明确管护人员，督促管护责

任人做好生态林的日常管护工作。

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村民制定护林公

约，并督促落实。

17C96 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森林防火的要求，建立生态林防

火队伍，完善火情监测网络，落实生态林防火

措施。发现火情，应当及时组织扑救，并报告

同级人民政府。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生态林火情，均应

当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

17C:6 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建立生态林病虫害测报网络，加

强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森林植物检疫工作，

控制病虫害的传播和蔓延。

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

照《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的规定，组织生态

林管护责任人做好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发

现森林病虫害的，管护责任人应当及时除治，

防止蔓延，并及时向当地森林病虫害防治检

疫机构报告。

发生大面积森林病虫害时，当地人民政

府应当及时组织除治。

17C;6 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按照生态林工程类别设置明显的

保护标志和警示牌。

禁止破坏、移动、拆除保护标志和警示牌。

17C<6 生态林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无证采伐、移植林木；

（二）擅自开矿、采石、挖砂、取土、采种牷
（三）擅自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四）砍柴、放牧；

（五）焚纸、烧香、燃放烟花爆竹、焚烧秸

秆、烧荒或者野炊；

（六）狩猎、乱挖滥采野生植物；

（七）排放污水、倾倒废弃物；

（八）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

（九）毁坏森林防火设施、管护配套设施；

（十）其他毁坏林地和林木的行为。

17CA6 严格控制占用、征用生态

林林地。确需占用、征用林地的，应当依法办

理批准手续。

经批准占用、征用林地的，应当支付林木

补偿费、林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政府用于

营造该林地林木的投入，并按照国家规定同

类林地标准的二倍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17CB6 生态林规划范围内不得新

建、改建、扩建煤矿、采石场等影响生态林的

建设项目。

本条例实施前经依法批准已建成的项

目，影响林木生长的，应当限期治理；确需拆

除或者搬迁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

补偿。

18C6 生态林林木只准进行抚育和

更新性质采伐。采伐生态林林木的，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

林木采伐许可证。

采伐风倒木和病死、枯死的林木，由市或

者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

权限审批。

移植生态林范围内的林木，按照采伐林

木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未经批准移植林木

的，按照无证采伐处理。

18C26 生态林内的自然环境和森

林资源，在符合开发利用规划的前提下，可以

进行旅游开发、休闲娱乐等经营活动。

生态林内的自然环境和森林资源的开发

利用规划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旅游、

规划等行政部门编制。

进行旅游开发、休闲娱乐等经营活动的，

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审查意见后报市

人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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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C76 生态林建设、保护资金由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筹措。

生态林建设、保护资金来源包括：

（一）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安排的财政

预算资金；

（二）国家、省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

（三）国家政策性贷款；

（四）国家允许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资、认养等方

式参与生态林建设和保护。

18C86 生态林建设、保护资金主

要用于：

（一）营造生态林的直接支出；

（二）承包农村土地造林的补助经费；

（三）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租赁土地承包经

营权造林的租金和管护经费；

（四）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森林资源

保护经费；

（五）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与生态林建

设、保护有关的用途。

18C96 生态林建设保护资金实行

专款专用，单独核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

占、截留、挪用。

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生态林建设

保护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的合理

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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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C:6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

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未按照生态林年度建

设计划完成造林任务的，由市人民政府责令

限期纠正，并按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

的行政责任。

18C;6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县（市、区）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

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

（二）有第二十七条第（九）项行为的。

18C<6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县（市、区）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有第二十七条第（二）项行为，致使

林木毁坏的，除依法赔偿损失外，责令补种毁

坏株数三倍的树木，并可以处以毁坏林木价

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有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行为的牞责
令限期拆除，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

（三）有第二十七条第（四）项行为，致使

林木毁坏的，除依法赔偿损失外，责令补种毁

坏株数三倍的树木，并可以处以毁坏林木价

值三倍的罚款。

（四）有第二十七条第（五）项行为的，责

令改正，并可以处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

罚款。

18CP6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县（市、区）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按照占用林地

面积每平方米三十元处以罚款：

（一）违反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非法

占用生态林林地的；

（二）违反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

18CB6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

从事旅游开发、休闲娱乐等经营活动的，由市

或者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由有关部门依法采取

强制措施。

19C6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触

犯其他法律、法规的，由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进行处罚。

19C26 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涉及林木价值认

定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资质的单位评估。

19C76 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生态林

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

位或者有管理权限的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挤占、截留、挪用生态林建设、保护

资金的；

（二）不按照规定发放承包土地造林补助的；

（三）违反规定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

（四）违反规定批准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

（五）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或者

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六）不依法履行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

等职责的；

（七）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行为的。

1;3 Q 5

19C86 本条例自 ２００８年 １月 １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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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４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任命牶

王新生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

陈国兴、张予洛、徐合义、李彦

林、李凌云、王涛、张志远、翟延平、

李春丽、李慧织、高华栋、陈保翔、

马玲霞、李皓天、雷蜜、王士锋、黄

德清、何明、王晗、张帆、马东伟、李

成安、靳新华、孟祥景、高岚、任洁

为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牶
千跟尚、徐佰岭、龚来顺的郑

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的公告
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名额为４７９名牞市十二届人
大四次会议实有代表４７８名。

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以来牞
代表出缺 ３名牞其中牞调出本行政区
域 ２名牶二七区的许强牷解放军的季
成保。辞去代表职务１名牶巩义市的
姜粉。根据《代表法》第四十一条的

规定牞其代表资格终止。
有关选举单位根据 《选举法》

第五十一条规定牞补选出市十二届
人大代表 ４名。其中牞巩义市 １名牶
张春阳牷登封市１名牶黄保卫牷二七区

１名牶石迎军牷解放军１名牶高方斌。
郑州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４日
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补选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牞确认
当选的４名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

现在牞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共有代表４７９名。

特此公告。

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４日

文物普查查出窦建德墓
墓址在新密袁庄 真实葬地？衣冠冢？有待专家破解

本报讯 （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杨建敏 文／图）近日，新密市文物保护
管理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在

该市袁庄乡姜沟村意外发现一处墓

地，可能是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

的陵墓。墓冢高 ９米，周长 １４７米，呈
锥形，当地群众称之为窦王冢牗如图牘。

窦建德，隋清河漳南（今山东省武

城东北）人，隋末农民起义领袖，６１８年
自称夏王。６２１年，发兵援救洛阳王世
充，与李世民军在虎牢关（今荥阳西）

一带相持数月，终因轻敌兵败被俘，当

年被杀于长安。新旧《唐书》有传。

窦建德家在山东，死于长安，何以

葬在新密？

清嘉庆版 《密县志》载：“窦建德

祠，在县北龙泉寺一里，地名窦牛口。

夏虽僭国，颇得其民，故不以唐故废

之。”《新唐书》载：“军中有童谣曰：豆

入牛口，势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

甚恶之，果败于此地。”牛口渚在何处？

说法不一。《密县志》载“在县北龙泉寺

一里”，《古今地名词典》中注牛口在荥

阳北，窦建德败于此。民国十七年《重

修汜水县志》载：“牛口峪，唐王擒窦建

德处，史所谓窦入牛口即此。”当时窦

建德与李世民激战于虎牢关一带，窦

建德曾屯兵于荥阳新密交界浮戏山。

《河南省密县地名志》载尖山乡钟沟村

教练坑，“村前有个十五亩大坑，相传，

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曾在此练

兵，故名。”同书载袁庄乡石贯峪，“相

传，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行兵

打仗路过牛口（即今双石庙），一问地

名，大吃一惊，认为豆入牛口，犯忌，于

是拨马而回。在此，将十贯钱埋入山谷

中，故名十贯峪，后演变为石贯峪。”石

贯峪中有一地名叫“捉坡”，当地人说，

因李世民在此活捉窦建德，故名。教练

坑、窦牛口、石贯峪、捉坡、窦建德墓、

窦建德祠，这些地名、遗迹和传说，构

成了农民起义军领袖的英雄末路。因

此，窦建德兵败被擒于新密石贯峪一

带，还是可信的。

窦建德作为农民起义军领袖，所

到之处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密北百姓

颇受其恩泽，因此不以其失败而远之，

不以唐王朝建立而弃之，立窦建德墓

而葬之，建窦建德祠以敬之。

公元 ６２１年，窦建德兵败被杀于
长安，１３００多年过去，新密袁庄乡姜
沟发现的窦建德墓是真实葬地，还是

敬仰他的百姓立的衣冠冢？这个千古

谜团期待历史和考古学家去破解。


